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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文件
厦海政征〔2023〕14 号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关于
沈海高速公路厦门段马銮湾片区（前场二路）

出入口及连接通道工程项目国有土地上
房屋征收公告

因沈海高速公路厦门段马銮湾片区（前场二路）出入口及连

接通道工程项目建设需要，本府已作出《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

关于沈海高速公路厦门段马銮湾片区（前场二路）出入口及连接

通道工程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》（厦海政征〔2023〕

13 号），对位于东孚街道辖区内部分国有土地上房屋及其附属物

实施征收。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590 号）、《福建省实施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〉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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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138 号）、《厦门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

若干规定》（厦府办规〔2021〕2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将该项目

房屋征收决定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建设项目：沈海高速公路厦门段马銮湾片区（前场二路）

出入口及连接通道工程项目

二、征收范围：以《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关于沈海高速公

路厦门段马銮湾片区（前场二路）出入口及连接通道工程项目国

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的公告》（厦海政征〔2022〕97 号）公布

征收范围为准。

三、房屋征收部门：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地址：厦门市海沧区滨湖北路 9 号

联系电话：0592-6512242 邮政编码：361026

四、房屋征收具体实施单位：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东孚街

道办事处

地址：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洪诗路 98 号

联系电话：0592-6315667 邮政编码：361026

五、房屋征收实施单位：厦门东孚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

地址：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天竺一里 209 号

联系电话：0592-6313787 邮政编码：361026

六、征收补偿方案：《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关于沈海高速

公路厦门段马銮湾片区（前场二路）出入口及连接通道工程项目

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》已在被征收范围内及市自然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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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规划局网站公示征求意见并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。

七、签约期限：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止。

受海沧区政府委托，本项目房屋征收组织协调单位与房屋征

收实施单位负责办理具体征收补偿签约事宜。征收范围内的被征

收人应积极配合做好土地房屋征收工作，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签

订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按期完成搬迁。

八、因国有土地上房屋被依法征收的，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

收回。

九、被征收人如不服《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关于沈海高速

公路厦门段马銮湾片区（前场二路）出入口及连接通道工程项目

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》（厦海政征〔2023〕13 号），可在

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六

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

2023 年 3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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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3月2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